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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

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
——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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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对权威性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笔者论证“资本主义农业”和“规模化农业”在农业

整体中所占比例其实较小。以雇工数量来估计的话，不会超过务农人员总数的 3.3%。改革以来中国所经

历的小规模“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其实要重要得多,如今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

之二和总耕地的三分之一。另一主要变化是 2004年之后在粮食种植方面的较快速机械化，主要是由小农

户以其非农就业所得来购买的。2004年以来新的基层机耕（播收）服务业的较广泛兴起,如今已经达到粮

食种植中的 70%。认识到小农和小农户对小农业的现代化已经做出的贡献，才能看到其对促进未来进一

步现代化的潜能。国家 2018年以来已经给予小农和小农业前所未有的关注，应该对小农社区及其潜在的

公益道德价值观也给予适当重视。小农户、小农业、小农村“三小农”其实是过去和未来进一步发展“现代

小农经济”的关键资源和主体。

［关键词］全国农业普查 现代小农经济 中央一号文件 “三农”问题 “三小农”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人们多根据有关文献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6年年底，中国总共有 4.71亿亩家庭联产承包

耕地已经被流转，相当于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

13.71亿亩的35.1%（例见肖明、赵佳慧，2019）——

而得出中国农业已经快速和大规模地走上了“资

本主义农业”和“规模化农业”的道路的结论。不

言而喻的是，“小农经济”已经或行将退出历史

舞台。

一、各种不同的流转

然而，以上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数字。我们

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来认识中国农业的实

际。首先，在总数 4.71亿亩被流转的土地中，我

们需要考虑到，其中大部分乃是小农户之间的流

转。在如今绝大部分农户已经变成（笔者称作）

“半耕半工”农户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的现实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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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将自己耕种的承包地转包给

亲邻朋友。他们大多采用非正式的，没有合同的

人情关系之中的协议来进行流转。4.71亿亩的宏

观全国数据并没有清楚地区分如此的农户间的

流转和给予企业型公司或规模化大农户的流转。

因此，我们无法据其得出区别两者的精准可靠的

数据。但是，做过农村研究的人，大多知道这样

流转的耕地面积比流转入规模化农场的占比要

大很多，绝对不可简单将 4.71亿亩的宏观数字全

都当作流转到规模化企业的数据。①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种近年来较广泛

的流转，即村集体（村“两委”）或基层乡镇政府组

织的土地流转。这种流转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将

一家一户的，多被分为众多小块的农地整合成片

以便使用机械。在 2004年以来的机耕、播、收服

务业的发展趋势中，尤其是在小农户的粮食种植

中，这个趋势已经达到较高比例。如此的组织化

流转无疑也在土地流转总数中占相当比例，不该

被笼统地划归为流入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这一

类型。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由商业资本而非产业资

本来进行的“公司 + 农户”生产模式下的农场。

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小农户的家庭劳动力要

比雇工便宜。一个农业公司可以凭借与小农户

经过订单、协议、合同等方式（公司 + 农户）来组

织生产——仍然由小农户来生产，公司则主要集

中于加工和销售方面。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中，小

农户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生产主体。此点可以

见于“合同”“履行率”普遍较低（常低至 20%）的

事实——如果市场价格上升，小农户常会不遵守

订单／协议／合同而选择直接进入市场来获取

更高的收益；当然，在供过于求的时候，商业资本

也会反过来过分苛求，提高收购的门槛。（黄宗

智，2012）那样的生产模式中的资本应该被当作

“商业”（流通）而非“产业”“资本”，而不可被简单

等同于“规模化”资本主义型的大生产。它仍然

主要是一种小农业。②

现有的数据不允许我们按以上的类别做出

较精准的划分。无可怀疑的是，流入企业的土地

仅占所有流转土地的较低比率。一个比较多见

的数据是 10%——例见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

《2018—2024年中国土地流转行业运营态势及发

展趋势研究报告》。③这里的要点在于，我们绝对

不可简单地说所有流转了的土地都流入规模化

资本主义型农业，因为那样会严重夸大实际

情况。

二、雇工经营的规模

相比以上常被引用的笼统的宏观流转数据，

1996年以来进行的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发布的农

业雇工总数以及规模化经营的农业数据相对比

较精确。这些数据让我们能够估测较大规模的

雇工经营农场的总量，由此得出对“资本主义农

业”／“规模化农业”的数量和比例更精准的

认识。

（一）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

首先，根据 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发布

的数据，是年年底全国共有 23.9万个具有法人资

格的企业型“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有 358.3万
名从业人员；另外有 15.6万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有 405.6万名从业人员。

这样，所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总共有 763.9万
名从业人员。我们若据此以所有 2.002亿个农户

的 3.5亿名的劳动力来计算的话，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的从业人员数大约占 3.5亿名农业劳动力的

2.2%；若仅算 2.002亿个农户劳动力中的 3.05亿
名务农人员（而非所有劳动力）的话，则大约是

2.5%。（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国家统计局，2010；亦见黄宗智、高原、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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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012：16-18）这些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当

然也包括企业主，而不全是受雇人员，这里姑且

暂时不算。

此外，在全国 2.002亿个小农户及其 3.5亿名

劳动力中，全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达到

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共有 2.14亿人，6个月以下的

有 0.91亿人（务农人员总数为 3.05亿人）。其中，

有 160万人被确认为农业“雇工”（长工），另外总

共有 2.75亿工作日的农忙时的短工工时。如果

将后者折算为全年劳动力（按 300个工作日一年

计算），我们可以得出相当于 91.7万名雇工（长

工）的等数，即总共有近 252万名雇工，约占 3.05
亿名务农人员总数中的 0.8%（国务院第二次全国

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0；亦
见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16-18）。

加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所有务农人员中，

最多有 3.3%的农业劳动力是受雇人员。这是一

个远比笼统的 4.71亿亩更精准的数据，显然与上

述的 35.1%的家庭承包耕地被流转的笼统数据有

很大差距。④

（二）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与 2006年
第二次全国普查数据的不同

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⑤与 2006年第

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发布的数据既有相似之处，也

有一定的不同。首先，相比 2006年，2016年全国

共有 398万个“规模农业经营户”（国务院第三次

全国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7a），

总共有 1298万名从业人员。（国务院第三次全国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7e）本次调

查与上一次不同，将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

作物的土地面积达到 100亩及以上，一年两熟及

以上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达到 50亩
及以上的（被称作）“家庭农场”，全都纳入了“规

模农业经营户”。（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7a）实际上，那样规模

的农场，如果经济规模没有大幅度超过 50／100
亩，大多会主要使用自家劳动力，而不是雇工。

它们虽然也许可以勉强算作“规模化经营”，却不

可被简单等同于雇工的资本主义单位。将其与

美国的户均种植面积约为 2700亩的“家庭农场”

（family farms）相提并论，实在有点无稽。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400万个的规模经营

户中最起码有 400万个户主（连带算上 50／100
亩的夫妇俩户主的话，则更多），也就是说被雇人

员充其量不超过 900万人。若以所有的 2.07亿个

农户中的 3.14亿名务农人员来计算，雇工在所有

务农人员中占比仍然才近 3%。⑥我们由此可以

看到，在 2006年到 2016年间，规模化经营／资本

主义农场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

查同样区别了具有法人资格的“规模农业经营

户”，即“单位”，共有 204万户，和没有法人资格

的，亦约有 200万户。（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7a；亦见黄宗智，

2020a：6-10；黄宗智，2021d：160-161）这不影响

本文以上的讨论。实际的关键在成规模、雇工的

经营户界定，而不在具有法人资格与否的划分。

此次普查还采用了一个新的定义，即将年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 30天以上的人员全都

算务农人员，由此得出共有 3.14亿名的务农人

员。此番普查没有像 2006年的普查那样区别年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6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和 6
个月以下的人员，而笼统地将所有年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累计 30天以上的人员全部算作农业

从业人员来得出 3.14亿人之数。我们无法像对

2006年的普查那样将两者区别和划分开来。⑦

这里我们还要考虑到，实际上有许多被划归

为“规模农业经营户”者并不是有的研究者所想

象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上面已经讨论了仍然

主要是由家庭劳动力来耕作的较小规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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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亩）的所谓“家庭农场”，实在不符合“资本主

义”农场的定义。此外则是，“规模农业经营户”

数据还纳入了 91万个专业合作社（国务院第三次

全国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7a），

但我们知道，所谓的“专业合作社”其实际性质参

差不齐，绝对不会真正完全是有的研究者设想中

的“资本主义”农业。它们之中，有的（30%？）确实

是企业化经营，“伪装”的合作社，但仍然有一定

比例（20%？）是真正的小农户合作社，其余则是两

种性质兼有的合作社，不可将所有的都简单等同

于“资本主义农业”或“规模化经营”。（黄宗智，

2015）更有进者，“规模农业经营户”范畴还纳入

了 204万个（部分由官方或半官方单位或学校经

营的）农场，它们兴许是“规模化”的农场，但绝不

简单地是“资本主义农场”。（国务院第三次全国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7a）也就是

说，全部农业从业人员中有 3%是受雇人员乃是

一个上限估计。⑧

（三）2006年和 2016年间的实质性农业变化

虽然如此，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之间，中国农业实际上经历了两种较大的变化，

虽然一般都没有被考虑到。首先是笔者多年来

研究的一个课题，即伴随中国人民收入的上升而

来的食物消费转型，从原来的 8∶1∶1的粮食∶肉禽

鱼∶蔬菜结构，转向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也是

中国大陆城市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的食物消费

模型，即 4∶3∶3的粮食∶肉禽鱼∶蔬菜的结构。由

于食物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吃

得好”可以说是人们最普遍的优先要求之一——

它足可代表经济整体转型的前沿之一。伴之而来

的是高附加值农作物的大规模兴起，特别是一、

三、五亩地的小、中、大拱棚（高档，乃至于反季

节，也包括温室）蔬菜，几亩地的果园以及种养结

合的小规模肉禽鱼农场的兴起。笔者曾经详细

论证，截止 2010年，那样的农业已经占到中国耕

地总面积的 1/3和农业总产值的近 2/3。它们是

“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农业，其兴起堪称改革以

来的一场“新农业”“革命”（黄宗智，2016；亦见黄

宗智，2014a）。

其次是粮食种植中的演变，主要在其越来越

高度的机械化，不仅是在大企业、大农场中如此，

在小农户中更是如此。根据比较严谨的研究，中

国在改革期间，尤其是 2004年以来，由于国家大

力推动，在粮食（主要指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

食作物）种植中，中型的机耕播收机械的使用发展

较快，促使如今粮食种植的“综合机械化比率”⑨

快速上升。2015年，中国（三种主要）粮食种植中

的综合机械化比率已经达到小麦 93%，玉米 81%，

水稻 78%。（焦长权、董磊明，2018：表 7，亦见表 4）
相比 1985年，小麦种植平均每亩用（人）工量也已

经从 14.5天下降到 4.7天，玉米种植从 16.3天下

降到 6天，水稻种植则从 21.9天大幅度下降到 6.2
天。（焦长权、董磊明，2018：185）也就是说，南方

一个种植十亩地的水稻 +小麦的小农户，每年仅

需投入 109（62 + 47）天的劳动，北方一个种植十

亩地的玉米 + 小麦的小农户，每年仅需投入 107
（60 + 47）天的劳动，亦即约 3个半月的时间来务

农。而在城郊或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小农户仅种

两三亩地粮食的小农，则只需投入南方小农户劳

动时间的 1/3到 1/5，即个把月的时间。这个演变

绝不限于大农场而涉及大多数的种粮小户。如

此的变化意味的是，如今较高比例的种粮地区务

农人员已经成为兼业人员；对他们许多人来说，

农业实际上乃是一种仅用部分工作时间完成的

副业，非农就业才是真正的主业。

以上两大变迁的并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

识、理解第二次和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的异同。

首先是，本文论证的中国农业主体今天仍然主要

是小农户，而不是规模化农业。而在小农户中，

主要是两大类型的经营模式：一类是“劳动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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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双密集”的菜果和肉禽鱼的“新农业”小农户，

另一类是越来越多地雇用机耕播收的种粮兼业

型小农户。两者并存，使我们能够更精准地理解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新数据。

这里隐含的是这样一个变化：之前，（笔者称

作）“半耕半工”的小农户所包含的主要是由户内

不同成员的分工——部分（以青年为主）外出打

工，部分（主要是中老年者）留村耕种。这也是一

般研究者对（代际分工的）“半耕半工”一词比较

普遍的了解。但到 2016年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时，已经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小农个人进行

“兼业”的工作。这些小农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包

括从事小商小贩或其他类型的工商业工作，部分

时间耕作。尤其是小规模粮食种植户，机械化使

他们可以每年投入仅 1到 6个月来耕种自家的土

地，其余时间从事收入比雇佣机耕（播收）服务收

入高的活动。⑩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新型的“兼业

小农”。

正是以上两大类型的新小农，使我们能够更

好地理解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所给出的一些貌

似矛盾的数据。一位农业主管部门领导简单地

将约 3亿人的务农人员和 2亿户的农户，与约 20
亿亩的总耕地面积相除，得出今天劳均 7亩耕地

和户均 10亩耕地的概括。那样的概括固然突出

了中国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和其在农业中所

占的主要地位，却完全忽视了改革以来的上述两

大变化，其实带有较严重的误导性。

笼统地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采用的每年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超过 6个月的近乎全职务

农人员与每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仅 1个月以

上的兼业务农人员混合为单一数据，完全看不出

上述的两大变迁的任何一方。简单地将约 20亿
亩耕地除以 2亿个小农户，不分辨上述两大现象

的笼统概括，既忽视全职的拱棚蔬菜新型小农业

革命的兴起，也无视粮食种植中的高度机械化和

兼业型小农的兴起。结果是既忽视了小农大规

模转入“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的“新农

业”的现代化革命，也忽视了种粮小农的大规模

机械化和兼业化的现代化演变。正是这两大趋

势，使得我们对当今小农经济的创新性和巨大生

命力有真正的认识，堪称迄今中国人多地少的

“小农经济”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小农业机械化背后的动力和机制尚未被清

楚认识。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以

及非农打工的收入逐步上升的巨大潮流下，农村

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快速上升，造成了种粮小农

户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在国家的大力推动和

扶持下，农村广泛兴起了新型的机耕（播收）服务

业。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小农户（等于是）用非农

打工收入来支付机耕（播收）农业服务费。之前，

种植一亩粮食需要 10—20个工作日，已经逐步减

少到仅需要五六个工作日（使用农药来除草也是

一个因素）。相比之下，小农场如今的亩均机械

化需求并不逊于规模化大农场，而其总量占比要

远远超过规模化农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

说，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很大部分是由小农通过非

农打工的收入来支撑的。（黄宗智、高原，2013）
这样的农业发展绝对不该被简单认识为“资

本主义”型的转型。那样的错误理解会使人们简

单认为，中国已经或行将走上和西方国家，尤其

是和美国相似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农场已

被高度依赖机械化的大资本主义雇工农场所取

代，由此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那样的臆

测所完全忽视的是，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与其

说是从“小农经济”进入规模化资本主义农业，不

如说是从传统未曾现代化的小农农业进入一是

“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的现代化设施

菜果生产（其“资本化”主要在于化肥和设施的投

入，不在于机械化），一是相当高度机械化的（兼

业）现代化的小农业粮食生产。它所展示的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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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模式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了的小农经

济”，而不是规模化了的西方——美国资本主义

大农场模式。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农业经济体

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不如说是中国式的（已经

相当程度）现代化的小农经济。

更有进者，美国的国家文化长期以来都将

“家庭农场”理想化，将之想象为一个完全自耕的

单位，甚至将其浪漫化为美国“国性”的一个基本

来源。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它实际上是极其

高度依赖机械化的农业（此点当然与其地多人少

的国情直接相关），凭借户主加上一两个长期雇

工和大型机械，再加上农忙季节雇佣（长期以来

国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非法”）外来短工来耕

作的户均种植规模为 2700亩的“家庭农场”，实在

不可与中国式的户均种植规模只有一、三、五到

几十亩的小农户农场相提并论。前者是真正意

义的资本主义农场，后者则是经过一定程度现代

化的小农经济。（黄宗智，2014b）
如今，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农业研究大多倾向

使用“farmer”这个词来表达中国的小农（peas⁃
ant），更强化了这个误导趋势，使人们将中国农业

的实际幻想为与美国相似的农业和同一类型的

现代化模式。中国自身的英语刊物也跟随着这

个潮流而不再使用原来的“peasant”（“小农”）一

词，转而采用美国的“农场主”（farmer）的用词，更

加强化了对中国农业基本实际的错误想象。为

了避免那样的错误，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坚决使用

“小农”，即“peasant”一词来讨论古今的中国农

业。（黄宗智，2020e：尤见 131-133）
这里更要建议创建“现代小农经济”（modern

peasant economy）新用词。因为这才真正符合中

国的实际，突出美国所没有的小农经济传统和现

状，突出中国今天的户均拥有 10亩耕地的小农户

的基本社会经济实际，突出其对认识中国基本国

情的关键性。当然，也突出小农户在中国的现代

化中已经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具有高附加值的

新农业小农场还是机械化的粮食作物的小农场，

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如今“新农业”的菜果

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18.9%，其产值占农业

总产值的 26.7%，后者是前者的 141%；而美国的

菜果种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 3.6%，其产值占农

业总产值的比例却高达 36.8%，是前者的 1022%。

（Macdonald，et al.，2013；黄 宗 智 ，2020a：331；
2021）显然，这方面中国的新型小农业还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此外，中国的有机农业虽然已经占

到全球市场总额的 6%，但相比美国的 47%和欧

盟的 37%，同样还去之很远，因此仍然具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刘石，2018；亦见黄宗智，2021a）同

样，粮食作物种植的机械化率，尤其是诸如水稻

插秧、收割和其他“大田”作物如棉花、油菜、大

豆、烟草等也如此。一句话，中国小农经济的现

代化还有较大的继续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三、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回顾过去 17年（2004年—2020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我们可以从其看到，头十几年关于农业

的主导思想一直是“规模经济效益”。其中一个

基本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规模化农业

才是“现代的”、“进步的”、经济的。分散了的小

农经济则被许多研究者认作落后的、贫穷的、不

经济的，必将被时代潮流淘汰的农业。这种想法

的背后既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

小农经济必将消失，被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雇工）

资本主义经济所取代，也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必定会继自然经济型的、

“封建主义”的小农经济而兴起，小农经济将被具

有资本主义规模经济效益的产业化农业所取代。

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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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可能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不可避免，但它

是一个剥削型的生产方式，迟早必定会被社会主

义（当然也是规模化、产业化经济）所取代。然而

两种不同意见和意识形态，在对规模经济的信念

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也是一致的，因此，促使该两大信念成为几乎不

可动摇的、双方共同接纳的前提理论设定。

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还有国内外（主要在

国外）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支流认识，即认为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在改革期间已经越来越资本主

义化，违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为

此，他们认为必须敲响警钟，让人们警惕政党国

家全力推进资本主义大洪流的“实际”，认为其行

将或已经淹没了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同时，他

们一般对市场经济存有较深的成见，将市场经济

（或任何商品化）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而不能区

别资本主义的纯自我逐利型市场经济和非资本

主义的平等互利市场经济，也不能区别榨取型的

单向城乡“贸易”和互利型的城乡双向贸易，更不

用说区别资本主义农业和现代化的小农经济了。

（黄宗智，2020a：408-10，411-419）。

前 14年（2004年—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一直比较偏重“规模经济效益”，将其设定为乡村

现代化发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将小农经济当

作将会被淘汰的生产方式。因此，从 2006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开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特别突

出要发展“龙头企业”和推进规模化粮食生产的

“示范区”。（中央一号文件，2004-2016）之后，尤

其是在 2013年，更添加了成规模的“专业大户”和

所谓的（“超过 100亩地”的）“家庭农场”，以及模

仿美国的，以“专业”为主，据股份和／或营业额

分红的（基本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专业合作社”。

（中央一号文件，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2006；亦见黄宗智，2017：140-144）
对小农户基本不提，显示了非常明显的一切以

“规模经济效益”为主的基本认识。

至于上述从 20世纪 80年代便开始兴起的

“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中央

一号文件直到 2008年才首次提到养殖业和“园

艺”农业（中央一号文件，2008），到 2012年中央一

号文件才在关乎粮食生产的第一段总结之后，在

第二段中首次突出“菜篮子”农业的新说法，承认

其在中国农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明确将其划

归“市长负责制”，仅次于由省长负责的粮食生

产。（中央一号文件，2012；亦见黄宗智，2017：
157页）

至于农村社区，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没有

真正讨论。不言而喻的是，农村社区曾被简单等

同于过去的，已经被抛弃的计划经济和“集体经

济”下的社会单位。伴之而来的是，对“私利”当

头的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全面接纳和采用，在治

理方法上也如此。譬如，主要借助“项目制”发包

与承包中的官员们追求自身晋升的逐利激励和

地方私企的个人“营利”追求的逐利机制来推动

农业发展。其结果是，造成了最底层的村庄社区

的公共服务真空，导致一个个村庄（除了个别农

户自身房屋和宅基地之外的）公共空间中，满地

垃圾和道路破烂不修的状态——地方政府顾不

上，农村个人逐利也顾不上。所反映的是，社区

的团结互助的公共意识近乎消失的状态。

直到最近三年，才终于呈现了重要的转向。

在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家首次给予小农

户前所未有的关注，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计

划，声称要：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统

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

展轨道。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

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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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

化程度。注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帮

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

设施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提高产品档次和

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间。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

件，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研究制定扶持小农

生产的政策意见。（中央一号文件，2018：第 3节

第 5段）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特别关注农业生

产中冷链等物流设施，提出要“启动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加强农产品冷链

物流统筹规划、分级布局和标准制定。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支持建设一批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中央一号文件，2020：第5节第16段）

同一文件还特别提出要“健全乡村治理工作

体系。坚持县乡村联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

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乡镇和村，提

高乡村治理效能”。（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第4

节第20段）

以上这些是之前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看不到

的新鲜内容。整体的新思路可以更鲜明地见于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年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前所未见地将小农户纳

入农业发展政策中的核心：要在 2050年达到全面

更新中国乡村，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并且，“坚

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

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第2篇第 4章第 2节）

特别使笔者感到振奋的是，过去将农村主要

视作廉价劳动力的源泉，将农民和农民工视作招

引全球资本的（“非正规经济”——黄宗智，2020c）
筹码等措施，有可能将会逐步成为过去。国家有

可能将迈向其长期以来一再明确申明的“共同致

富”的目标，不再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黄宗智，2021b）小农户与小农业及其发展将真

正获得国家的重视和大力推动。

四、未来的演变

认识到当前的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实际，我们

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三农”问题，真正认识和设想

现代化的农民、农业和农村。中国农村的发展道

路不在消灭小农户、小农业和小农村的（可以称

作）“三小农”，不在模仿美国型的大农户、大农业

和（从来就基本没有村庄的）大农村，而在“三小

农”的进一步发展。认识到小农户对中国现代农

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已经做出的贡献，我们才能够

真正设想一个彻底现代化的中国。只有认识到

“三农”不仅仅是一个贫穷和没有前途的“问题”，

也是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现代乡村的基础，我

们才可能认识和设想“三小农”的发展潜力和农

民的现代性及其真正的“主体性”。

在“三小农”之中，过去最被忽视的其实不仅

是小农户或小农业，更是小农村社区。它的历史

和现实确实不同于相互隔离较远的美国大农场

和大农户，当然也不同于原子化的，更高度逐利

化和西化的中国现代城市。然而，这不是它的弱

点，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它的优点。正因为人们长

期稳定聚居，才会产生长期以来的“和”的人际关

系理念以及据此而来的社区非正式调解体系和

机制，而这至今仍然是中国正义体系最突出的特

色之一。（黄宗智，2016；亦见黄宗智，2020b）正因

为农村家家户户紧密聚居，才会产生“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主导性“仁”道德价值观念。正因为

紧密稳定的家庭关系，才会产生其外延到家族，

再到全村拟亲族关系的网络和价值观。它不应

该被认作一个伴随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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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消失或西化的实体。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

被逐利机制完全取代的社会文化。它是一个需

要栽培、依赖和适当现代化的文化资源。

在计划经济和集体化时期，中国确实犯了过

分凭借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和“行政化”来试图

彻底改造农村的错误。那是一个起码部分源自

轻视小农户、小农业、小农村而来的错误，最终甚

至导致“越大越好”的“大跃进”那样的巨大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之前的

错误，赋予小农更多的自主权力和权利（特别是土

地经营权和在市场经济中创业的权力和权利），

推动了上述的现代化发展，但是仍然犯了过度倾

向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错误，没有考虑到更充分

地释放农村小社区和小农民真正参与治理和建设

的潜在能量。如今，国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

阶段：在认识到小农户的重要性和建设性，关注到

小农户的主体性和进一步创新的能力之外，还要

关注到农村社区潜在的巨大能量。结合个人利

益的市场激励和社区公益的合作激励两种机制

才是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真正发展出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8年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已经鲜明地指出一

条未来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要通过（自然）村村户

户通路，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更为蓬

勃的城乡双向贸易发展。明清、民国和当代集体

化时期中国的城乡贸易，由于农村的长期贫穷，

基本仅是单向的由农村向城市输出优质粮食（细

粮）、肉禽鱼、优质棉花-蚕丝等，较少有反向的城

镇向农村输出产品。后者主要限于相对少量的

小常用品，如糖、盐、酱油、食油、火油等——在民

国时期，这些物品充其量才达到乡村所购买的产

品总价值中的 10%—20%，其余则主要是在卖粮

买布或卖布买粮的农民之间的交换和买卖。（布

粮交换的关键性可以见于计划经济时期粮票和

布票在中国社会经济中所占的位置。）（中共中

央、国务院，2018；黄宗智，2021e）这就和亚当·斯

密（Adam Smith）在 18世纪英国所观察到的蓬勃

双向的城乡贸易十分不同。那是个在英国农村

的“农业革命”和城镇的制造业初步兴起，两大历

史性变迁中所促成的双向贸易。正是基于那样

的结构性演变，斯密总结出两大洞见：即（加以形

式化表述的话）如果甲地（由于其资源禀赋上的

比较优势）能以一半的成本生产产品甲，而乙地

能以一半的成本生产产品乙，两地进行平等贸

易，对双方都有利。而那样的交换／贸易，乃是

导致城乡（以及地区和国家）间的分工的关键动

力，借此才会推进现代的产业化分工，因而大幅

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导致螺旋似的现代化经

济发展。（黄宗智，2021）
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盲目接纳

斯密伴随上述两大洞见所另外提出的一个完全

不符合实际的虚构，即其“无为”国家的理想：斯

密针对当时的（为了新兴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和战

争而提出的）国家干预市场的“重商主义”而争

论，国家干预市场和经济越少越好，为的是要让

新兴资产阶级从国王和贵族那里争得更多的自

由营商权力和权利。其后，“无为”的国家“理论”

被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建构为其核

心信条和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伴随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而来的国家，绝对不是被如此虚构为“无

为”的国家，而是强力捍卫资本主义经济而侵凌

他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和其后的霸

权国家）。斯密的“无为”国家乃是一个将实际单

一面化，充满误导性的虚构。（更详细的讨论见黄

宗智，2021a）
“无为”国家当然完全不适用于受帝国主义

侵略和蹂躏的弱经济、弱政府欠发达国家的需要。

虚弱无为的国家只可能永远受欺负。中国（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带领、推进、保护后发展

经济体的现代化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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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来说，强国家和国力是不可或缺的必需条件。

我们要明确区别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洞

见及其自我虚构的理想化“无为”国家，而不是囫

囵吞食其意识形态整体。（黄宗智，2019a）
中国如今已经清楚地区别二者，进而提出新

型的，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经济和外交策略，比

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平等互利贸易，加上

经由中国经验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的实施

方案（黄宗智，2020d）；再如，乡村振兴与城市间

的平等互利贸易决策（黄宗智，2021b）。它要求

的不是国家的最小化，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

立，非此即彼，而是国家的领导加上市场经济和

社会社区的积极参与。

响应国家政策的转向，我们最近已经能够看

到许多更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实验和呼声。从

较小的实例谈起，譬如，新兴的“政府 + 社会”参

与的农村养老安排，包括由本社区具能老年人来

辅助缺能老年人的生活。它是一种政府（建设养

老院）和社区参与的低成本、可循环、可持续的做

法，非常符合解决中国农村今天极快扩增的养老

问题的需要。（贺雪峰，2020）类似的做法在城市

社区中更早便已呈现，也是“政府 +社会”和社区

参与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管理体系”。（吕津，

2010）在西方，这样的服务一般都是由营利性公

司，或慈善、教会机构来提供的，但在中国，部分

由于国家和社会互动所组成的（笔者称作）“第三

领域”的传统，非常顺理成章地形成如此的半正

式、半非正式制度，所借助的正是可以用（西方所

比较罕见的）由国家领导和社会参与的第三领域

来概括的传统和现实。这当然也是可以扩延到

更多社区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做法。（黄宗智，

2019b）
在改革之前，“第三领域”性质的组织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见于农村村庄集体和城市的单位组

织，但它们是一种比较高度管制化的组织。伴随

改革的转向，国家已经大规模转向依赖私企、私

人和私利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一

种矫枉过正的转向。正因为如此，村庄的公共服

务已经成为一种政府顾不到，原子化社区自身又

不理的真空地带。而由逐利机制驱动的项目制

管理模式下的工程，则大多仅导致营利性的追

求，少见社区、合作、服务性的追求和组织，当然

也谈不上小农户和小村庄社区的积极参与。

那样的基层公共服务真空状态，如今已经触

发了不少源自社区合作理念和动机的新现象。

上述的养老组织便是一个例子，新近的“集体产

权改革”（黄宗智，2021c；亦见黄宗智，待刊 b：第
10章）和新型社区合作社的实验和呼声也是。新

兴的扎根于中国实际的农村社区的合作社（亦称

“集体经济组织”），不是过去十多年来主要试图

模仿美国的，脱离中国实际和多是企业型的“专

业合作社”，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农村实际需要的

做法。之前的专业合作社在中国所导致的是众

多虚、假、伪的，为争得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营

利型合作社，对农村社区公益和公共服务所起的

作用比较有限。（黄宗智，2015；亦见黄宗智，

2020a：第 10章）上述的新兴实验绝对不是一种

“回归”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而是新型

的，基于改革中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综合计划经

济与市场经济两者，结合公益和私利追求来克服

眼前弱点的动向。

以山东烟台市农村的一个实验为例，2017年
开始在 11个村试点，采用的模式是依赖村党支部

来“领办”新兴的农民直接参与的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对推进村庄民众的共同利益起到显著的

作用。到 2020年 8月，这些经济合作社已经覆盖

全市的 2779个（行政）村社，占到全市村庄的

42%，自愿入社入股的农民达到 35万人。其与过

去的“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以村庄社区而不是

以“专业”为基础，由党支部而不是由科层-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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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政府机构来领办，由小农户为了其共同的利

益而积极入股参与。其理念和机制不是资本主

义企业或规模化经营的私利，而是中国共产党本

身的核心目标“共同致富”“服务人民”和谋求“最

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较好地结合了

公益和私利的追求。因此，才会得到民众的广泛

和积极参与。（于涛，2020；江宇，2020；亦见彭海

红，2017；陈义媛，2020）
相比政府机构，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具有更

能够超越（笔者称作）“官僚主义内卷化”倾向的

能力，不会完全陷入官僚和科层机构中常见的媚

上欺下、自我封闭、自我僵化、脱离实际等弊端，

能够凭借崇高的治理理念和政策上的远见来超

越那样的弊病。（黄宗智，2021d）当其借助真正符

合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来激发民众积极参与时，

更能够避免官僚制和科层制的僵硬性，更能够激

发民众的自下而上参与的能量。

在过去改革期间的村庄治理中，所依赖的机

制和理念则主要是个人利益，不是社区共同利

益。无论是规模化的企业还是政府补贴的项目，

都带有那样的强烈倾向。为此，造成农村社区公

德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至为具体地可见于农村公

共服务和卫生的实态。在私利当头的价值观下，

地方政府和村民本身都无暇关注最基本的公共

服务。村民的态度都变成：要我来清理的话，给

我多少钱？

面对这个问题，成都市曾经有过由地方政府

拨款 20万元给村“两委”（后增加到 40万元、60万
元）的经验。它凭借的是地方政府科层制的组

织，通过雇人来负担清洁工作。一开始这确实起

到可观的作用。但是，日而久之，便会产生行政

机构的一系列官僚主义弊端，包括重形式过于实

质，程序和表格、文书记录、审核过分繁杂等，容

易陷入官僚主义内卷化的状态之中。伴之而来

的将是，需要投入越来越大，但效果越来越小。

这是过去基层治理常见的状态。其中关键的缺

失在于，没有民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社区的公

德而积极参与和投入。（黄宗智，待刊 c）
烟台“模式”的优点是，它借助的不是官僚机

构而是党的“共同致富”优良理念来领导和引导，

而又不限于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组织”或“动员”

的“群众路线”机制（我们已经看到过群众运动所

可能附带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感情化和暴

力化的极端），而是以民众出于自己切身的公私

利益的推动而有序参与的机制。其效果不会见

于形式化的官僚文书和审评，而是见于村庄社区

的实际利益的推进和发展。它不是回归到基本

是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更不是

过分极端的群众路线，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化和私

利化的资本主义型激励机制，而是结合党的优良

崇高理念和领导的传统，加上市场经济的运作机

制，来追求人们至为关心的切身公私利益的

做法。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与此紧密相关并符合中

国国情的“东亚”基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来为小

农的产品提供“纵向一体化”的加工、运输、销售

服务，由国家来设立与之搭配的现代化批发服务

市场，配合农村社区合作社来建设完整的加工、

运输和销售服务的物流体系（譬如，生鲜产品的

冷链），使得小农户能够获取比现今更高比例的

来自农产品的收益——而不是依赖目前的高成

本低效率的部门营利性批发市场，和昂贵的千千

万万个小商小贩和大商业资本所组成的纵向一

体化服务，或同样是高成本低效率的旧供销社服

务体系。（黄宗智，2015；黄宗智，2018a）上面我们

已经看到，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已经初步提出了

与其相似的方向。

更有进者，中国可以借助人民的积极参与来

协助国家建设（自然）村村户户通路的基础设施，

大规模发展农村和城镇的双向商品流通，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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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以更加依赖中国自身的“内循环”经济体系。

那样，才是真正能够协助新型小农户应对“大市

场”的办法。（黄宗智，2015；黄宗智，2018a；亦见

黄宗智，2020a：第 15章；黄宗智，2021b）
国家需要对最近已经在社会上相当广泛兴

起的半自发现象，更积极地使用国家资源来引导

和推进。这不是一个西方的“无为”国家虚构，或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所能认识和理解

的做法；它是个源自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实际

和运作机制的方向。本文提倡的是更广泛地借

助如此的历史和社会资源来应对今天的发展和

治理需要。它是一个能够成为克服小农业内卷

化和官僚主义内卷化弊端的重要方法和模式。

它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将落后的“三农”问题彻底

改变为现代化的“三农”发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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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我们需要明确区别“土地流转”和“土地转让”：前者

指的是承包地权从某耕作者流转给另一耕作者，不涉

及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流转后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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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仍然被纳入全国耕地面积的计算之中。与此

不同，“土地转让”是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即从农村集

体所有转为政府的“建设用地”，其所有权不再属于村

集体，而属于政府。那样的“征地”主要涉及城郊农村。

耕地转建设用地之后，地方政府一般会将被转让土地

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进一步“转让”给某企业，一

般是带有限期（如居住用地最高是 70年，或工业用地最

高是 50年等）的土地使用权。那样的土地不再被纳入

耕地面积计算之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

2019）而且，国家严格保守 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允

许逾越。如此的“转让”与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完全不

搭界，不该混淆。

②当然，在“公司 + 农户”的模式下，也有由公司提供种

苗（品种）、技术、饲料、药物、加工、销售等，近乎全产业

链的一体化组织（如养猪养鸡的温氏集团模式），仅借

助小农户（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高度组织化的产业链

条生产，可以被定义为起码是半资本主义化的农业。

虽然它们与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化农业仍然有一

定的不同，但也许应该被纳入“规模化”“资本主义”生

产范畴。然而，这样的农业还是比较有限的。

③该研究报告不容易看到，其售价如今仍然是 8000
元——见关于其的总结《2017年中国家庭土地流转面

积、家庭承包耕地流转去向分析》（2017）。

④固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一般全年的雇工会比小农

户家庭劳动力耕作更多土地——如果我们假设，被雇

人员人均耕种面积充其量比一般小农户家庭劳动力人

均耕种面积高一倍，其所耕作的面积占比也不太可能

超越 3.3%的一倍，即 6.6%。

⑤本文主要参考《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至第五号），见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2017a，2017b，2017c，2017d，
2017e。
⑥此次普查并没有清楚区别全职雇工（长工）和短期雇

工（短工）。

⑦如果以我们对 2006年的普查数据的处理方式，将务

农人员定义为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达到 6个月及

以上的农业劳动者，那么，务农人员数会大量缩小——

也许仅有 2.3亿—2.5亿人。那样的话，雇工人员所占比

例可能会达到 4%，略高于 2006年的 3%—3.3%。当然，

仍然离 35.1%的概括很远。

⑧至于他们耕作的农地比例，即便以一倍于其所占务

农人员中的 3%之数来估算，充其量也不过 6%。这就

与凭借 4.71亿亩被流转的家庭承包耕地，及其占家庭

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35.1%，来想象一个汹涌澎湃发展的

规模化资本主义农业截然不同。

⑨综合机械化率的计算是以“0.4 × 机耕率 + 0.3 × 机播

率 + 0.3 × 机收率”得出的：譬如，一片耕地如果达到

80%的机耕率（0.4 × 0.8 = 0.32）、60%的机播率（0.3 ×
0.6 = 0.18）、60%的机收率（0.3 × 0.6 = 0.18），我们便会

得出 68%的综合机械化率（0.32 + 0.18 + 0.18 = 0.68）。

⑩当然，如此减少了的工作量也促使上了年龄的老人，

无论男女，都更能够承担农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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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t Agriculture or Modern Peasant Economy? The Road to Overcoming China’s“Three Peas‐

ant”Problem 32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authoritative data in the three decennial agricultural surveys, the author demon‐

strates that“capitalist agriculture”and“agriculture with scale economies”have actually accounted for only a

rather minor propor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Basing ourselves on the actual numbers of hired agricultural la‐

borers, we can see that they amount to no more than 3.3% of all labor engaged in agriculture. Compared to that,

the“labor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new small-scale agriculture has actually grown far more, now account‐

ing for 2/3 of the gross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1/3 of the total cultivated land. Another major change

(most especially since 2004) has been the mechaniz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still mainly by small peasants. En‐

couraged by active state policy, there has com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asic level (private) entities that pro‐

vide machine ploughing (and planting and harvesting) services to small peasants, now reaching 70% of small

grain farming. We need to grasp the extent of contributions already made by small peasants and small agricul‐

tur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ppreciate its potential for further modernizing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state has

since 2018 been giving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o small peasants and small agriculture, and should actually em‐

phasize also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the small peasant communities and their core value system. We need to

see that the“three (small) peasant problems”are not only“problems,”but also the major resource and proper

subjects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modern peasant economy.”

Keywords: national decennial surveys of agriculture, modern peasant economy, Number One Documents (of the

Party Central), the“three (small) peasant problem,”road to a modern peasant economy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Agrarian Chan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ayanovism 47

Ye Jingzhong & Zhang Minghao

Abstract: Chayanov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of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agriculture, Chayanovism values the uniqueness of small-scale agricul‐

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form featuring vertical integration. With regard to peasants, Chayanovism

looks into the cycle of rich and poor differentiation and explores the subsistence value and persistence of peas‐

ants in the future. With regard to the land, Chayanovism studies the socialized 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the fu‐

ture form of the land cooperative system. For rural development, Chayanovism combines rural cooperatives

with the supportive state to prevent capitalist penetration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deepened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Chayanovism has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widespread re-peasan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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